
关于 2021 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工作通知 

各学院、研究生导师及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员： 

为使我校 2021 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

位授予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答辩及资格审核（9 月 18 日-30 日） 

请拟申请参加 2021年秋季答辩的同等学力学员（限已参加并通

过中期考核的学员）按要求提交答辩申请和相关答辩材料（1-3项

内容），并以电子版的形式发送至 shenyaogaoyan@126.com 中。邮

件标题为：学号+姓名+学位论文答辩申请。 

1.提交个人申请信息，进行成绩审核 

下载附件 1《2021年秋季同等学力申请答辩人员信息表》，填

写内容包括：学号、专业、姓名、证件号、联系电话、班级名称

等，确认无误后用“学号+姓名+班级”命名文件并上传附件。将根

据学员提供信息进行成绩审核，对于成绩不符合要求者将会联系本

人，请务必留好准确的联系方式。 

2.提交学员所在人事单位审核意见扫描版 

提交学员所在人事单位审核论文意见，单位盖章，《所在单位

论文审核意见书》见附件 2。要求以 PDF 附件的形式提交，文件命

名为“学号+姓名+单位审核意见”。 

3.提交发表学术论文证明 



提交发表学术论文封面及首页电子版。如已接收未发表，请提

供接收函（须有导师签字）及投稿文章首页，文件命名“学号+姓名

+发表学术论文”。 

4.缴纳学费时间和方式 

（1）缴费时间：10 月 11 日-12 日 

（2）缴费方式：公众号缴费，流程见附件 3，缴费所需的缴费

号于 10 月 11日前发布在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网同等学力栏

目，请注意查阅。 

（3）缴费金额：同等学力学员学费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入学时缴

纳，剩余部分答辩前缴纳。2013 级学员校内班、陆总班、坤泰班费

用 8000 元，东药班费用 6000 元,其他外地班均为 5000 元；2014 级

（含）之后入学的学员申请答辩前需缴纳学费 15000元。 

（4）学费收据领取：于学费成功缴纳 15 个工作日以后，查阅

附件 4《学费收据电子票据查询流程》，自行下载电子收据（注：

须认真填写附件 1中开具收据信息，电子收据一旦开具不予更

改）。 

二、申请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盲审（10 月 14—21 日） 

资格审核通过的学员，可通过“研究生管理系统”

（https://yjs.syphu.edu.cn/ 用户名：学号，初始密码：身份证

号后六位）提交参加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及校外盲审申请，经导师

审核同意后上传学位论文电子版，要求：待检测及送审的学位论文

上传 pdf版，封面、扉页、致谢及取得的学术成果等项中必须隐去

https://yjs.syphu.edu.cn/


作者、指导教师的姓名及学术成果标题（仅可保留期刊名称），以

“学院-姓名-学号-同等学力”命名，检测结果低于 20%可进行盲

审，检测值大于、等于 20%的，论文经修改后，可申请复检一次，

复检低于 20%方可进行盲审。通过检测的论文直接作为送审论文进

行盲审，不再接受研究生修改。 

本批次送审论文时间为 10 月 22 日，评审周期约 50 天。盲审结

果专家评阅总分均需高于 70 分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答辩程序。如论

文评阅结果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须重新修改并进行二

次盲审，两次盲审时间间隔至少 5个月。第一次盲审费用从研究生

院专项经费中支付；二次盲审费由导师承担，从发放给导师的同等

学力酬金中扣除。 

以下情况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： 

1.评审专家中有 1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评阅总分低于 70 分的

学位论文； 

2.评审专家中有 1位以上（含 1 位）专家评阅意见为“不符合

硕士学位论文要求，不同意答辩”的学位论文。 

三、组织论文答辩 

1.各分科确定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答辩时间，组织答辩。 

2.答辩后三个工作日内需将《沈阳药科大学同等学力硕士学位

信息表》、学位申请书上交到学院。 

四、通过答辩后相关事宜 

1.网上信息平台申请 



请登录网上信息平台完成网上学位信息上报等工作。请加入同

等学力答辩 QQ 群：207350568（在学位讨论通过后申请加入），以

便接收学位授予及学位上报相关通知。 

2.学位材料存档 

研究生在通过答辩后，需将相关材料上交到学院工作人员处，

并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办理离校手续。 

研究生院及各学院工作人员联系方式： 

单位 
负责老

师 
办公电话 邮箱地址 办公地点 

研究生院同等学力办公

室（申请、成绩审核） 
曲远芳 43520088 shenyaogaoyan@126.com 南校区行政楼 232 

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

（负责查重、盲审、学

位授予事宜） 

武晓娜 43520093 syphuxwb@126.com 南校区行政楼 237 

药学院 贾 玥 43520501 79417585@qq.com 南校区药学楼 331 

制药工程学院 卜艳鑫 43520237 yanxinbu223@163.com 南校区制药楼 204 

中药学院 郑洋洋 43520700 82600190@qq.com 南校区中药楼 C501 

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

院 
刘袁媛 43520900 skytdxl@163.com 南校区生科院楼 S105 

工商管理学院 常天宇 23986543 15702410402@163.com 校本部图书馆 302 

无涯创新学院 梁笑楠 23986165 xiaonan_liang8007@hotmail.com 校本部新科研楼 417 

医疗器械学院 代明阳 43520350 46226922@qq.com 南校区医疗器械楼 A418 

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高楠 43520300 2278291134@qq.com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416 

 

研究生院 

2021年 9 月 16日 


